常州市2004年历史学科新课程实验教师培训的通知

各中学、辖市教研室：

常州市历史学科新课程培训工作将于2004年8月22日——23日在常州市正衡中学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课程改革是现阶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主题，课程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队伍的建设。而广大教师能否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关键又在于教师培训的成功与否。

通过培训，我市参与实验工作的初三历史教师能够领会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精神实质，掌握历史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熟悉新教材，了解相应的教学策略，懂得新课程的评价要求，为2004年秋季初三新课程教学提供保证。

二．培训内容。

初三年级新教材编写指导思想、编写理念及相关内容体例的介绍、教学方法的建议等。

三、培训日程安排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主讲教师
	培训内容

	8月22日上午


	常州市

正衡中学
	北师大历史系专家
	新教材分析

	8月22日下午

8月23日上午
	
	北师大专家主持
	讨论与交流



	
	
	北师大历史系专家        
	新教材教学实施建议

	8月23日下午


	
	相关教研员主持
	分组讨论


   说明：学习期间，每晚7点—9点为自学时间。
四、培训对象：新学期初三任课教师
具体分配名额为：市区各校每校1名教师。

武进区6人、溧阳市5人、金坛市4人、新北区3人，（由各辖市区教研员指定。）

五、培训教师的考核与评价

参加培训的教师必须通过考核合格方可上岗。考核的内容为：

1、 出勤考核：培训期间不得无故缺席，

2、 参加讨论的发言列入考核。

3、 根据新课程理念编写一份教案，撰写一篇论文或学习体会。

4、 在本校开一节根据新课程理念设计的研究课。

六、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04年8月22上午8点

地点：常州市正衡中学。

需住宿的教师于8月21日下午5点前在桃园宾馆（同济桥下桃园路）

七、费用：参加培训教师的会务费50元及差旅费各回本校报销。

                                      常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2004年8月8日
附：

参加2004 年暑期初三历史新课程培训教师

回执

	学校
	教师姓名

	
	


学校签章：

请有关学校于2004年8月18日前将回执寄至常州市第三中学闵晓红老师收。（邮编：213003）
